
附件2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结题细化流程

按省财政科技立项（或者配套支持国家科技项目）资助金额大小，结题项目的类

型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小型项目。其中，重大项目是指资助额度300

万元以上（含300 万元）的项目；重点项目是指资助额度100～300万元（含100 万元）的项

目；一般项目是指资助额度20～100 万元（含20 万元）的项目；小型项目是指资助额

度 20万元以下的项目。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由省科技厅组织验收工作；一般项目、

小型项目经省科技厅授权，由市科技局组织验收。

按不同的项目类型，验收工作细化流程如下：

项目类型 验收阶段 序号 具体流程 操作单位

1.重大项目

和重点项目

初审阶段

1.1
用项目负责人帐号登录做进行科技报告呈交，然后在“广

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填写验收申请书 项目承担单位

1.2 项目负责人提交验收申请书 项目承担单位

1.3 项目申报单位财务审核验收申请书 项目承担单位

1.4 项目申报单位管理员审核验收申请书 项目承担单位

1.5 县区主管单位审核验收申请书 区经科局

1.6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审核验收申请书 市情报所

1.7 省科技厅审核验收申请书 省科技厅

验收工作

1.8
省科技厅审核通过后，项目承担单位按照省厅要求准备验收材

料。 项目承担单位

1.9 省科技厅组织开展验收 省科技厅



后续工作

1.1

验收通过后，用项目负责人帐号登录“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

光政务平台”上传验收专家组意见，并完善验收书，网上提交；

验收不通过，在6个月内进行整改，并再次申请验收，第二

次验收仍不通过的，视为不通过验收

项目承担单位

1.11验收通过的项目承担单位财务和管理员审核验收书 项目承担单位

1.12验收组织单位审核验收书 省科技厅

1.13县区主管单位审核验收书 区经科局

1.14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审核验收书 市情报所

1.15省科技厅审核验收书 省科技厅

1.16

省科技厅批复通过后，项目承担单位将装订成册、不少于一式

4份的纸质验收书，报送至市情报所，由市情报所统一报送至

市科技局盖章和出具意见，再由项目承担单位报送至省科技厅

盖章和出具意见

项目承担单位

1.17

盖章流程完毕后，项目承担单位需要做科技成果登记。纸质

件 1 份业务处室保留备案，1 份由省科技厅档案室归档，1 份

市科技局备案，1 份市情报所留底。在科技业务管理系统上

办结项目验收有关事项且纸质材料盖章归档后，项目才算

正式验收完毕

——

2.一般项目

和小型项目

初审阶段

2.1
用项目负责人帐号登录“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

平台”填写验收申请书 项目承担单位

2.2 项目负责人提交验收申请书 项目承担单位

2.3 项目申报单位财务审核验收申请书 项目承担单位

2.4 项目申报单位管理员审核验收申请书 项目承担单位

2.5 县区主管单位审核验收申请书 区经科局

2.6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审核验收申请书 市情报所

2.7 省科技厅审核验收申请书 省科技厅

验收工作

2.8
省科技厅审核通过后，项目承担单位按照不同的验收组织方式

继续进行验收结题工作 项目承担单位

2.9

2.9.1验收组织单位为佛山市科学技术局，验收组织方式为

材料验收 市情报所

2.9.2省科技厅审核通过验收申请书后，市情报所通知项目

承担单位进行材料验收 市情报所



2.9.3 项目承担单位向市情报所提供候选专家组名单。（材料验

收需要3名具有高级或以上职称的专家对材料进行审核，需按

3倍的比例备选评审专家，即候选专家组专家数为 9名）

项目承担单位

2.9.4市情报所帮助查询广东省科技咨询专家库，与项目承

担单位反馈，并确定专家组名单

市情报所

项目承担单位

2.9.5 项目承担单位在省业务平台下载验收资料，打印并装

订成册，一式3份，加盖企业公章 项目承担单位

2.9.6项目承担单位将验收材料分别交给专家进行书面材料

审查。一般先由专家组员出具意见，再由专家组长汇总意见，

并形成专家验收组意见

项目承担单位

2.9.7项目承担单位将专家意见反馈给市情报所，市情报所

汇总后报市科技局审核 项目承担单位

2.10

2.10.1验收组织单位为佛山市科学技术局，验收组织方式为会

议验收 市情报所

2.10.2省科技厅审核通过验收申请书后，市情报所通知项目承

担单位进行会议验收 市情报所

2.10.3 项目承担单位根据指引在省业务平台下载验收资料

打印并装订成册，一式5份，加盖企业公章后，报送至市情报

所

项目承担单位

2.10.4市情报所审查纸质验收材料，通过后，准备组织开展验

收工作 市情报所

2.10.5市情报所组织验收会议 市情报所

2.10.6验收会议结束后，市情报所整理专家验收意见，通过邮

件形式将意见发送给项目承担单位，同时将结果汇总并报市科

技局审核

市情报所

后续工作

2.11

验收通过后，用项目负责人帐号登录“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

光政务平台”上传验收专家组意见，并完善验收书，网上提交；

验收不通过，在6个月内进行整改，并再次申请验收，第二

次验收仍不通过的，视为不通过验收

项目承担单位

2.12验收通过的项目承担单位财务和管理员审核验收书 项目承担单位

2.13验收组织单位审核验收书 省科技厅

2.14县区主管单位审核验收书 区经科局

2.15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审核验收书 市情报所

2.16省科技厅审核验收书 省科技厅



2.17

省科技厅批复通过后，项目承担单位将装订成册、不少于一式

4份的纸质验收书，报送所在区经科局盖章和出具意见，再报

送至市情报所，由市情报所统一报送至市科技局盖章和出具意

见，再由项目承担单位报送至省科技厅盖章和出具意见。

项目承担单位

2.18

盖章流程完毕后，项目承担单位需要做“科技成果登记”。

纸质件 1 份业务处室保留备案，1 份由省科技厅档案室归档，

1 份市科技局备案，1 份市情报所留底。在科技业务管理系

统上办结项目验收有关事项且纸质材料盖章归档后，项目

才算正式验收完毕

——


